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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02 月 22 日 108 年度第一次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06 月 10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5 日修正伍-八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24 日行政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經由適切的程序，規劃及執行各種訓練，並為有效之評鑑，確保校內教師、職

員工有執行職務之職能，以提昇其安全衛生之技術及知識水準，以符合政府法令之

規定及學校長期人力資源發展規劃與個人長程職涯規劃之需求。 

 

貳、 範圍： 

本要點之適用範圍包括本校各處（室）、科（組）所屬之實(試)驗室、實習工場、

試驗工場等相關場所；適用之相關人員，即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之定義者，係

指因工作性質確需進出上述場所之受本校僱用從事工作而獲致工資者。 

參、 權責： 

一、實習處： 

1. 彙整各單位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需求，自辦訓練、及編列年度訓練計畫。 

2. 編列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預算。 

3. 依據訓練計畫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等自辦訓練。 

4. 依據人事室提供新進教職員工及學生及職務調動教職員工及學生相關資料

辦理訓練。 

5. 提供校外訓練機構訓練訊息，供相關單位選派校內工作者參與訓練。 

二、人事室 

1. 提供新進校內及職務教職員工調動相關資料供辦理訓練。 

2. 校內各單位：依據校內教職員工調動及作業需要提供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需

求供實習處制定訓練計畫辦理訓練。 

       三、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衛生職責： 

1.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章及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作業前確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檢點，有異常應立即調整或向上級報

告。 

3. 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掃、清潔及紀律。 

4. 按照規定穿著或配戴個人防護具，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 

5. 接受健康檢查，並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 

6. 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虛驚事故)及設備損害情況。 

7. 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提供安全衛生建議。 

8. 接受工作上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提出安全衛生有關建議。 

9.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合格始可使用；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方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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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瞭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任務。 

11. 協助新進人員瞭解各項安全衛生規定。 

12. 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3.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14. 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肆、 本辦法訓練種類如下： 

一、 內部訓練：係指針對校內教職員工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驗室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等各項訓練。 

二、 外部訓練：係指校內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訂定適用場所作業之教職

員工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教育訓練機構辦理之各項訓練。 

   三、 在職回訓：係指從事本校安全衛生相關業務者，需定期參加在職回訓之訓練。 

 

伍、 內容： 

一、在職之本校教職員工一般教育訓練以每三年舉辦一次為原則。 

    二、新進暨在職教職員工於於變更工作之前教育訓練每年 8月舉辦一次為原則。 

三、在職教職員工一般教育訓練課程時數至少為三小時。 

四、新進暨在職教職員工於變更工作之前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如下： 

（一）、課程（以與該勞工作業有關者）： 

1、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勞工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標準作業程序 

5、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7、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二）、教育訓練時數： 

新進教職員暨在職教職員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少於三小時。但

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作車、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

造作業、缺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三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

害物者應增列三小時。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參照下列課程增列六小時。 

1、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3、自動檢查。 

3、改善工作方法。 

4、安全作業標準。 

(三)、校內各單位：依據校內工作者調動及作業需要提供職業安全衛生訓練需求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組編列訓練計劃辦理訓練。 

五、每次舉辦教育訓練之實施紀錄、受訓人員名冊、課程表等均予以記錄及保存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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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六、本訓練具法令強制性質，受訓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缺席。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與相關法令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 

八、本要點經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小組審議，送請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經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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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臺南市光華高中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彙整表 
 

序號 教育訓練名稱 辦理單位 核決主管 時數／
頻率 

(如 3 時/

學期) 

備註(法規/公
部門來文)函) 

 
1 

緊急救護 

AED 訓練 
學務處 學務主任 

4 小時/1 

年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

準則 

 
2 

 

新進人員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人事室 
 

人事主任 
3 小時 

一、法規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6 條 

二、參加人員 新進之教職同仁 

3 

 

第三類事業工

作場所新進人

員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實習處 

 

實習主任 

3 小時 一、法規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6 條 

二、參加人員 第三類事業新進之

教職同仁 

 
4 

 

一般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

練 

 
人事室 

 

人事主任 

3 小時 

/3 年 

一、法規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7 條及第 17-1 條 

二、參加人員 全校校教職同仁 

 
5 

 

急救人員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健康中心 

 

學務主任 
18 小時 

一、法規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5 條 

3.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9 條， 每

一班次 1 人，且每 50 人 應增加 

1 人 

二、參加人員：各單位指派教職同

仁參訓 

 
6 

 

消防安全教育

訓練 

 
總務處 

 

總務主任 

4 小時 

/半年 

一、法規依據 

1.消防法第 13 條 

2.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 

二、參加人員 

校內自衛消防編組之教職同仁 

 
7 

 

環境教育 

 
總務處 

 

總務主任 

4 小時 

/1年 

一、教職員工生每年應參加 4 小時 

環境教育課程，並列入教育 訓練時

數 

二、參加人員 全校教職同仁 

 
8 

消防安全教育

訓練 
總務處 總務主任 

3 小時 

/1 年 
消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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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訊安全及

個人資料保

護教育訓練 

資訊小

組 
實習主任 

2小時 

/１年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及學校資 

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10 
推展家庭教

育機構、推展

人員 

諮商中

心 
諮商中主任 

4小時 
/1年 

推展家庭教育機構、推展人員需

專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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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訓練申辦表 

申請日期： 

單位  

職稱  姓名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地點  

性質 

上課緣由 

□證照類   □系業需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若主辦單位有課程表時，請附上） 

 

課程費用：新台幣             元 

申請費用：新台幣             元 

自    費：新台幣             元 

合    計：新台幣             元 

備註： 

1. 課程性質： 

(1) 課程性質如為證照類，請註明該證照應用或為延續已應用證照之資格等理由。 

(2) 課程性質如為專業類，請註明該課程對專業應用或工作上之影響理由。 

(3) 課程性質如為新知或未來可能之業務應用，請註明其理由。 

2. 本申請表請於參加教育訓練前提出，本單影本暨心得報告併於憑證黏存單報支費用。 

3. 如為上班時間內之系列課程(至少 2次以上)，請向訓練單位申請出勤狀況證明。 

申請單位 會簽單位 核准 

申請人 

 

 

單位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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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簽到表 

一、 時    間 :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二、 地    點： 

三、 授課人員： 

四、 參加人員：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PS.請檢附教育訓練照片記錄、測驗卷連同本表格送交總務處辦理 

 

 


